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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16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4 月 2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协议

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，控股股东光一投资与

南京观乾民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观乾民发”）

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持有公司 7.71%的股份通过协议转

让方式转让给观乾民发。上述交易完成后，光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

合计持有公司 18.41%的股份，观乾民发持有公司 7.71%的股份，不

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此外，交易双方正在洽谈表决权委托事

宜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后就下述事项作出书面说

明： 

1. 你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披露公告称，控股股东光一投资

与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源汇信”）

签署合作协议，东源汇信通过提供借款及受让股份的方式帮助光一投

资解决债务问题。请核实说明该合作事项的具体进展，是否已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说明该合作事项是否影响本次协议转让及委托表

决权的实施。 

2.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龙昌明在公司 IPO 时承诺“任职期间每年

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总数的 25%”。请核实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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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本次协议转让是否违反了该承诺。 

3. 请结合观乾民发的基本信息、经营业务和专业经验等，核实

说明表决权委托的目的及必要性，是否有具体的时间安排，是否已初

步确定委托表决权的比例，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，并结合上

述事项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；请补充说明观乾民发是否存在结构

化安排，并结合其合伙期限等充分提示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

的风险。 

4. 观乾民发当日披露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显示，其在未来 12

个月内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请结合表决权委托洽谈进展，补充

说明上述表述是否准确，若否，请补充更正。 

5. 我部关注到，你公司涉及一笔借贷纠纷，涉案金额为 2,845 万

元，被执行人为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已于 2019 年 2 月

27 日结案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成为被执行人的原因，是否系公司为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，并自查公司是否存在违规担保、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6. 2018 年 9 月以来，光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票质押违约

多次被债权人强制平仓或司法拍卖，请逐笔报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最

新质押情况、质押警戒线、平仓线，应对质押风险的具体安排，是否

存在质押外的其他债务风险。 

7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4月 7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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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